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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普鲁士式道路”是在最大限度地保留农奴制残余的基础上，把封建

领主制经济缓慢地转化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容克地主经济。这种改良的道路使农民长期遭受资本主义

和封建制度的双重剥削，还多次把德意志民族带入军国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二战结束后，民主德国

通过实行民主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彻底铲除了容克地主阶级的生存土壤，“普鲁士式的道路”

走向历史终结。东西德国再度实现统一后，德东地区进行的土地私有化和经营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像德西

地区那样完全实行小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而是继续保持大型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在土地经营规模、

机械化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优势。这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小农经济改造和现代农业发展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农奴制残余；容克地主；普鲁士道路；农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农业改造 

农业向资本主义关系的演进方式，在世界各国或一国不同的地区，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呈现

出形态各异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的明显特征。从已经走完农业变革道路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

看，主要有四条古典式的道路：英国式道路、法国式道路、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所谓“普鲁士

式的道路”是指贵族地主阶级通过自上而下地实行一系列农业改革，在最大限度地保留农奴制残余的基

础上，把封建领主制经济缓慢地转化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容克地主经济，进而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和

崛起之路。它的本质和特点在于，“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关系不是一下子被消灭掉，而是慢慢地适应资本

主义，因此资本主义长时期保存着半封建的特征。普鲁士的地主土地占有制没有为资产阶级革命所粉碎，

而是得到了保全，并成为容克经济的基础。这种经济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它也必然存在农村居

民的某种依附关系，如奴仆规约等等。因此容克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在 1848 年革命以后又维持了数

十年之久，而德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比美国慢得无法相比。”[1]（p113）我国一些学者对于长期垄断史学

界的“普鲁士范式不如美国范式”或“革命的法国范式优于改良的普鲁土范式”的陈说提出了质疑，认

为：“普鲁士范式是在纯粹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的成功之路。除普鲁士德国外，

英国、俄国、荷兰、意大利、日本以及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走的也都是普鲁士式道路。这种

范式的内在机制转换较之法国范式或美国范式既契合又稳妥，它是按照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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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质变。它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既避

免了革命期间的动荡和波折，又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同时，由于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比较稳

固，也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2]本文试图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变化中去认识和评价“普鲁士式道

路”的历史局限性，以期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有所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普鲁士式的道路”看作只是一个例外 

马克思认为：“资本关系是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的。资本主义一旦

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

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像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把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生产，

实行最严格的节约劳动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经营方式。……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

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

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3]（p774-784）可见，马克

思主义创始人一般把英国式的“地主大地产——租地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组成的资本主义雇佣制

大农业看作是现代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形态，而把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普鲁

士式道路”看作只是一个例外。在这里，虽然“几百年来一直发生着同样的过程，农民也是日益被‘驱

逐’，或者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被排挤到次要地位”[4]（p484），但是农民却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

隶属或从属于他人而不能自由地支配自身。因此，德国的农民境况比起英国要坏得多，“我们不仅苦于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

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

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3]（p10-11） 

恩格斯曾经对普鲁士农民的历史和近代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独特方式做过系统考察和深入研究。德

国易北河以东、厄尔士和理森山脉以北的地区，是中世纪下半叶从入侵这里的斯拉夫人手中夺过来并被

德国移民重新日耳曼化了的一个地区。这个原来不属于日耳曼人的地区，只是到了 12 世纪时才由以德

意志骑士团为先导的德国移民所占据，从事所谓“东方殖民”(Ostkolonisation)活动。起初，这个地区

的人口还很稀少，荒地很多，跟随封建领主迁移过来定居的日耳曼农民，通常可以得到 2 倍于德国其他

地方的农民平均拥有的土地，并且这些分赐给农民的份地（即胡菲）还具有世袭占有或转让的权利。而

参加征服行动的德国骑士和男爵则以“创业者”的身分自居，他们享有向农民征收贡赋、收取固定不变

的代役租、派遣工役等权利。贵族创业者拥有的土地，与农民家庭经营的份地不相混淆，主要是驱使被

征服的斯拉夫人以徭役形式直接经营。因此，这个地区的农民生产生活状况总的来说比西德意志和南德

意志农民所处的状况要好得多。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尔克社员除了拥有平等的土地份额和平等的

使用权以外，当初他们在马尔克内部在参加立法、管理和裁判方面都拥有同等的机会。”[5]（p359-360）但



到了 14、15 世纪，随着城市迅速勃兴和富裕阶层的崛起，封建主不断增长的对货币的需求，自然也产

生了违反过去的契约、压榨和剥削农民的企图。于是，“他们就对农民开始了新的压迫，增加代役租和

徭役，越来越热衷于再度将自由农民变成依附农民，将依附农民变成农奴，把公有的马尔克土地变成地

主的土地。在这些事情上面，君主和贵族得到了罗马法的助力。”[5]（p364-365）这样一来，“易北河以东

的自由农民，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起初是在事实上，很快又在法律上变成了农奴。同时，封建贵族

愈来愈资产阶级化了。”[6]（p279）从 16 世纪中叶开始直到 17 世纪上半叶，在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

勃兰登堡、西里西亚等地区，不仅发生了从实物地租倒退到劳役地租、甚至出现了“农奴制再版”的历

史逆转现象，这个地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场领主制”(Gutsherrschaft)。1653 年，勃兰登堡大

选帝侯腓特列·威廉赐予容克地主贵族以完全支配农民的权利，并给予他们许多经济上的优惠政策，这

样就使原先处境较好的日耳曼农民逐步沦落到与斯拉夫农民相差无几的地位。从 18 世纪初开始，容克

地主贵族依靠身兼立法权、裁判权和判决执行人等不受任何限制的封建特权，他们用欺诈、诺言、威胁、

暴力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地有系统地“驱逐农民”，其结果是“地主的田庄越来越大，农民的徭役劳动自

然也越来越重。农奴制现在成了普遍的制度。自由农民正如白色的乌鸦那样少见。”[5]（p366）这样，德国

易北河以东地区的资本主义时期，“在农村中是作为以农奴徭役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农业经营宣告开始

的”[5]（p366）。到了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拿破仑军队称霸欧洲大陆，对这种

极度落后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报复临头了。特别是“1806 年 10 月 14 日，整个普鲁士国家一天之内

就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被打碎了。只是到这时，被赶到俄国边境的普鲁士政府才终于模糊地理解到，

依靠经常处于被逐出自己家园的威胁之下的服徭役的农奴的子弟，是无法战胜自由的、占有土地的法国

农民的子弟的。只是到这时，普鲁士政府才终于觉察到，农民竟也是人。现在应该采取措施了。”[6]（p283）

按理说，“德国贵族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贵族的一切大地产，都是由掠夺来的农民土地构成的；即使把

这些土地无偿地从掠夺者手中夺回来，也不能说是使他们完全得到了应有的恶报。实际上，还应该向他

们要求赔偿。”[6]（p282）但在事实上，战败的普鲁士与法国缔结的“和约刚刚签定，宫廷和政府刚刚回

到柏林，高尚的意念便像三月阳光下的冰雪一样化掉了。有名的 1807 年 10 月 9 日敕令虽然在纸面上废

除了农奴制或世袭依附关系这种名称，但是实际上几乎一切都依然如故。事情至此就停了下来。怯懦透

顶、昏庸透顶的国王照旧万般听命于掠夺农民的贵族，结果从 1808 年到 1810 年就颁布了四个命令，不

顾 1807 年敕令，重新允许领主在一系列场合下驱逐农民。”[6]（p283）一直到 1848 年法国第三次革命终

于也带动了德国的时候，普鲁士政府才迫于压力于 1850 年 3 月颁布了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

该法令允许农民以高额赎金赎免劳役和其他封建义务。恩格斯指出：“所谓赎免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这

么一回事。老爷向农民收取一笔钱或一块地以后，就应该承认农民剩余下来的土地是他的自由的不担负

赋役的产业，尽管过去属于老爷的全部土地都是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5]（p367-368）据统计，从 1816 年



到 1848 年，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有 70582 个农户面积总计达 5158827 摩尔根土地被赎免了，这个数目

占负有徭役义务的比较大的农户总数的 6/7。而小农户中获得赎免的只有 289651 户，他们每年赎免的

徭役总计：畜力劳役 5978295 个工日、人力劳役 16869824 个工日。容克地主贵族由此得到的补偿是：

应清偿资本化的款额 18544766 塔勒，每年应交纳货币地租 1599992 塔勒，每年交纳的实物地租黑麦折

合 260069 舍费耳，最后还有农民让出的土地 1533050 摩尔根[7]（p423）。这样一来，除了其他各种补偿以

外，原来的封建领主还得到了从前属于农民的土地的整整 1/3。从 1850 年到 1865 年底，通过赎免而获

得自由的是：（1）剩下的那部分比较大的农民土地所有者只有 12706 人，土地面积为 352305 摩尔根；

（2）包括无地农在内的小土地所有者，大农户所赎免的畜力劳役只有 356274 日，赎免的人力劳役是

6670507日。用土地作补偿的也只是比较大的农户总共113071摩尔根，必须用黑麦交纳的年地租是55522

舍费耳。同时，容克土地贵族还得到了 3890136 塔勒的新的年货币地租。此外，在农民最后清偿了资本

化的数额时，他们还得到了 19697483 塔勒[7]（p432-434）。根据奥·麦岑的计算，普鲁士所有的封建地产（包

括国有农庄在内），为了自愿地把过去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土地的一部分归还给农民，而迫使农民从口

袋中掏出的赎免款额是 213861035 塔勒[7]（p437）。不过，这个数目大大缩小了，它掩盖了容克地主贵族对

农民的剥削程度。恩格斯认为：“农民为了摆脱非法地加在他们身上的赋役而交付给贵族和官厅的款额，

至少也有 3亿塔勒，而且可能达 10 亿马克。10 亿马克，只不过把在四百年内掠夺去的土地以免征赋役

的形式挽回很小很小一部分！这是很小很小一部分，因为贵族和官厅已把大得多的部分作为世袭领地以

及其他贵族领地和国有农庄攫为己有了！”[6]（p288-289）由此可见，“这个‘理性的国家’的有名的开明土

地立法只追求一个目的：从封建制度下挽救一切还可以挽救的东西。”[6]（p285）正如马克思对此评价说：

“1848 年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对 1789 年法国革命的讽刺。1848 年 7 月 11 日，三月街垒战后过了 4 个

月，封建义务战胜了德国人民。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保存封

建权利，在（虚幻的）赎买的幌子下批准这些权利——这就是 1848 年德国革命的结果。真是雷声大雨

点小！”[8]（p331）但最妙的是，“这批新的自由农民（他们的份地和活动能力被大大缩小了），正好出现在

一切都进行得太晚的德国，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不单是科学的农业，而且还有那新发

明的农业机械，日益使小规模的经营变成一种过时的、不再有生命力的经营方式。换句话说，经营大农

业和采用农业机器，就是使目前在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的农业劳动变为多余。”[5]（p368-369）总之，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者的命脉，捐税、歉收、继承人分家、诉讼，将一

个又一个农民驱向高利贷者；负债现象越来越普遍，而且每个人的债务越来越沉重——一句话，我们的

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4]（p487）

特别是到了 19 世纪的最后 20 年，美洲和印度的廉价粮食充斥整个欧洲市场，“不管是德国负债的小农，

或者是德国同样债台高筑的大土地占有主，都是无法进行竞争的。全欧洲的农业经营方式，在美洲的竞



争下失败了。欧洲农业只有在社会管理和社会经营的情况下，才可能继续存在。”[5]（p368-369） 

到了 20 世纪初，列宁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上述分析和判断，主要是从土地所有权变革的角

度，提出了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形式可能有两种：“消灭农奴制残余可以走改造地主产业的道路，也可

以走消灭地主大地产的道路，换句话说，可以走改良的道路，也可以走革命的道路。按资产阶级方向发

展，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是逐渐资产阶级化，逐渐用资产阶级剥削手段代替农奴制剥削手段的大地主经济，

也可能是在用革命手段割除农奴制大地产这一长在社会肌体上的‘赘瘤’之后按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道

路自由发展的小农经济。这两种客观上可能存在的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的道路，可以叫作普鲁士式的道

路和美国式的道路。在前一种情况下，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经济，同时分化出

为数很少的‘大农’，使农民遭受几十年最痛苦的剥夺和盘剥。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

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所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

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在前一种情况下，演进的基本内容是农奴制转变为盘剥，转变为封建主

——地主——容克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剥削。在后一种情况下，基本背景是宗法式的农民转变为资产阶级

农场主。……不言而喻，同按地主的办法实行的农民改革相比，在后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

产力的发展较广泛较迅速。农民同地主的利害冲突，实质是一场争取美国式的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反

对普鲁士式的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的斗争。”[9]（p205-207）随后，列宁根据 1907 年德国的农业统计

资料，又对整个德国的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体性的深入分析。列宁认为，在德国尤其

是在普鲁士，由于农奴制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体系体系同时存在，不仅严重地阻碍了

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使大批的农业“业主”变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失业后备军的一部分。然

而，“作为经济体系来说，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正是在于，前者给予劳动者土地，后者使劳动者脱

离土地，前者发给劳动者实物（或强迫劳动者本人在自己的‘份地’上生产），后者发给工人货币工资，

作为工人购买生活资料的费用。……显然，在没有农奴制传统的情况下（或者在比较坚决地消灭了农奴

制一切残余的情况下），在地租对于农业生产的压迫已经不存在（或者已经减轻）的情况下，资本主义

在农业中能够生存下去甚至能够特别迅速地发展起来，也不会形成千百万有一份份地的雇农和日工。”

[10]（p325-327）因此，“现代德国农业的经济制度的概貌是：金字塔的底层是广大的群众，是几乎占农户总

数 3/5 的无产者农户；顶端是极少数（1/20）的资本主义农户。这个极少数的资本主义农户占有的土地

超过全部土地和全部耕地的一半。他们占有 1/5 的从事农业的一半以上的雇佣工人。”[10]（p323）这就充分

地说明了，“虽然资本主义能提高农业技术和推动农业向前发展，但是它要做到这一点，不可能采取其

他方式，只能用欺侮和压榨广大小生产者，使他们破产的办法。”[10]（p336）换言之，“虽然资本使农业摆

脱了封建制度，摆脱了中世纪和宗法制的停滞落后状态，使农业加入了商业周转，从而进入世界范围的

经济发展。但是，资本不仅没有消除群众所受到的压迫、剥削、贫困，反而以新的形式制造了这些灾难，



并且在‘现代的’基础上复活了旧的灾难。”[11]（p230）这也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 卷中所

阐明的一个真理，即“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并不取决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形式。资本会碰到各种

各样的中世纪和宗法制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封建的、‘份地农民的’（即依附农民的）、克兰的、村社的、

国家的等等。所有这些土地所有权形式，资本都使之服从于自己，只是采取的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而已。”

[11]（p153）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占领是以一种完全的商品化（即土地的商品化和农业生产者之劳

动力的商品化）为先决条件的，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决定性的胜利是农业对整个市场机制的依赖，这种依

赖乃是建立在土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农业生产者的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总归一句话，“农业资本主

义发展的主要路线就是：小经济变成大经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无论在工业中或农业中都是如此。”

[11]（p230）而只有通过实行“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最终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

资本主义的生产。只有到那时，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才会随着它们所由产生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社会

将变成自由生产者的联合组织。”[12]（p67）所以，“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对农业问题进行探讨，其要点在于

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们必须研究，资本是否掌握农业，假如能掌握住，那

么它又是怎样掌握的；农业是否会发生一种变革，是否要摧毁旧的生产形态，是否会引出新的生产形态。

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判断马克思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农业，是否注定要使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

过程恰好就在一切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之前停止下来。”[13]（p12）列宁正是通过对资本

主义在农业中的特殊形式和资本掌握农业全过程所作的全面系统分析，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对资本主义制

度下农业演进的基本规律和特征作出准确的合乎实际的总结和结论来。 

二、“普鲁士式道路”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终结 

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普鲁士式道路”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欺骗性和历史局限性。

这种改良的道路不仅使德国农民长期遭受资本主义和半封建制度的双重剥削，而且把德意志民族多次带

入军国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对此，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人为了走这条发展道路，就必须

对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连续不断地、有步骤地、毫无顾及地施用暴力。……由于容克—资产阶级分子占

优势，土地国有化计划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玩物，甚至变成了容克地主掠夺群众的工具。”[9]（p389-394）那么，

自 18 世纪初至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普鲁士德国为什么会走上与众不同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

展道路呢？ 

众所周知，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分合无定的国家，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在 16 世纪初，从

古老的法兰克王国分离出来的德意志虽是一个拥戴着神圣罗马帝国的头衔、但却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诸侯

联盟，全国除了由 7 大诸侯选举产生一个徒具虚名的皇帝外，还有上千个大大小小的邦国，它们都拥有

独立自主的权力，长期割据一方，互相混战。经过 1618～1648 年这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德

意志境内共有 360 个独立邦国和 1500 个半独立的封建领地。1871 年 1 月 18 日，普鲁士国王加冕为德



意志皇帝，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包括：4 个王国（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6个大公国（巴

登、黑森、麦克伦堡—施威森、麦克伦堡—施特雷利茨、萨克森—魏玛和奥尔登堡）、5 个公爵领地（不

伦瑞克、萨克森—迈宁根、萨克森—阿尔腾堡、萨克森—可堡—哥达、安哈尔特）、7 个侯爵领地（施

瓦茨堡—鲁多斯塔特、施瓦茨堡—宗得斯豪申、瓦尔德克、老系罗伊斯、新系罗伊斯、绍姆堡—利珀、

利珀）、3 个自由市（吕贝克、不莱梅、汉堡）和 1 个直辖地（阿尔萨斯—洛林）。当时最大的邦国为普

鲁士，人口 3000 万人，面积约 35 万平方公里，最小的邦国为罗伊斯，人口仅为 6.2 万人，面积 316

平方公里。由此可见，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和经济上的互相独立是德意志民族的主要特征。这对于一个身

处在列强环伺和诸侯林立的德意志民族中间且被戏称为“欧洲战火灰烬中的不死鸟”的普鲁士来说，摆

在它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列宁指出：“在资产阶级发展道路已完全确定的德国

情况下，民族问题是统一等等问题，而不是土地问题。”[14]（p116）1862 年 9 月 30 日，以“铁血宰相”著

称的俾斯麦在就职演说中赤裸地宣称：“当代重大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必

须用铁和血来解决的。德意志所瞩望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普鲁士的武力”[15]（p248）。总的来

说，现代意义上的普鲁士“仍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

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16]（p315）。它之所以沿着“复古与改良”、“兴盛

与灭亡”这种二律背反的极端逻辑一路走来，这与德意志民族“分裂、统一、崛起——冒险、失败——

再分裂、再统一、再崛起”的特殊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汉斯·科恩曾对此评价说：

“普鲁士在 19 世纪 60 年代的胜利，为 1918 年和 1945 年的失败打下了基础。”[17](P35) 

在 19 世纪初，拿破仑军队横扫欧洲大陆。1806 年 10 月 14 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战役中遭到毁灭

性失败，首都柏林被法军占领，领土丧失近一半，还要承担 1.5 亿法郎战争赔款和供养 15 万人法国占

领军的费用。这样就使普鲁士封建王朝面临着亡国的政治危机和财政崩溃的经济危机。特别是经过战争

的破坏，普鲁士很多地主庄园被摧毁，封建贵族变得穷困潦倒，“有些乡绅很聪明，为了逃避破产，他

们和新出现的资产阶级地主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地主——企业家阶级。这个阶级在农业经营方面没有封

建主那些幻想，也不像贵族那样疏忽大意；他们把农业当做实业，当做工业来经营，并采用资产阶级的

手段——资本、专门知识和劳动。”[18](p52)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出身骑士家庭的施泰

因男爵告诫国民：“如果国家要想在迅速改变的世界中保存自己，就必须对封建秩序进行改革。”[19](p54) 

出身容克贵族家庭的哈登堡侯爵直接上奏腓特烈·威廉三世呼吁：“陛下！我们必须自上而下地做法国

人自下而上的事。”[19](p54)“施泰因—哈尔登堡”改革就是在来自上层和下层、外部和内部多种压力下，

迫使普鲁士政府和容克地主联合起来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德

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由于他的大陆体系，由于在他的压迫下普鲁士必然实行的经营的自由，

德国人才有了工业，并扩大了矿藏的开采。只过了几年，这些新出现的或是原已获得了发展的生产部门



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这些部门而诞生的资产阶级也取得了相当的势力。……对德国人来说，

拿破仑并不像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

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18](p53) 

普鲁士农奴制改革从表面看是一场“解放农民”的运动，但其实质是通过建立“自由地产”制度，

吸引城市资本下乡，促进农业资本主义化，把过去拥有家奴、长工和日工的“领主制农场”逐步改变成

容克地主式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经营。1807 年 10 月 9 日和 28 日，普鲁士政府相继颁布了《关于

放宽土地占有的条件限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农村居民的人身关系的敕令》和《关于废除国有土地上农

民世袭人身隶属关系的法令》（简称《十月敕令》)。该法令宣布解除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并赋予农

民人身自由和自由迁徙的权利；同时废除了土地买卖的封建限制，允许农民和市民获得骑士庄园，自由

购买容克的地产，接受地主贵族的土地抵押。1808 年 2 月 14 日，普鲁士政府又颁布了关于限制容克地

主贵族随意侵吞农民土地的“二月法令”。1811 年 9 月，在哈尔登堡主持下通过了《关于调整农民和农

民之间关系的敕令》(简称《调整敕令》)。该法令第 10 和第 11 条规定：封建领主应当同意世代占有少

量耕地的农民把这部分土地转归自有，并解除他们应负的劳役地租，其条件是把他们原来占用全部土地

的 2/3 割归领主，也可由领主和农民双方协商用一次付款或以后按期交纳实物或货币地租的办法来偿

付。1821 年通过的《公有地分割敕令》规定：对以前领主和农民共同使用的土地，可根据当时的使用

情况在领主和农民之间加以分割，进而把它变成私有土地。这一时期，普鲁士政府围绕调整和赎买等问

题共颁布了 10 项法令、2项公告、5 项内阁令、2 项条例和 2 项规定，它的实质是废除了以往按居民出

身划分身份的农奴等级制度，使旧的等级社会逐渐转变成了以土地财产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

会，从而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化、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但由于这些措施遭到容克贵族的强烈抵

制，一再拖延了改革的进程，致使一些以“自由人”身份占有土地或由特定契约而担负封建义务的农民

被束缚在领主庄园里，“容克贵族地主在几百年来以暴力和欺骗手段强加于农民阶级身上的封建腐朽制

度的全部重负,依然压在农民身上”[20](p97)。直到 1850 年 3 月，普鲁士政府才迫于 1848～1849 年德国革

命的压力颁布了《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法》。该法律无偿废除了 20 多种封建义务，并把赎免的对象由富

裕农民阶层扩大到下层农民，同时要求他们交纳相当于每年应付地租额 25～30 倍的赎金以换取人身自

由。容克地主则通过收取农民高额的赎金，并以“地产自由”的名义收回以前由农民使用的份地，他们

经营的农场规模比改革以前扩大了很多，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逐渐变成了资本主义大

农场主，大批农民纷纷破产而沦为雇佣工人。这样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具有资本

主义性质的容克地主大地产和富农经济已占绝对优势，标志着近代农业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

阶段。19 世纪 60 年代初，仅普鲁士的雇农人数就已达到 350 万人之多；到了 19 世纪 6O 年代末，占德

国农户总数 71.4%的小农户只拥有耕地总面积的 9%，而占农户 28.6%的地主和大中农户却拥有耕地总



面积的 91%。随着土地抵押制和土地租赁制的发展，土地所有权和地租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1887

年，仅普鲁士 17 个土地信贷公司发行的土地抵押债券就达到 165000 万马克，而整个德国发行的土地抵

押债券 1875 年是 9 亿马克，1888 年是 25 亿马克，1892 年是 34 亿马克[13](p88)。这些数字表明，“德国农

村中为数众多的小高利贷者日益被排挤到次要地位，让位给那些垄断抵押贷款的庞大而集中的资本主义

机构或公共机构。”[13](p89)当然，此时的容克地主——资产阶级并不满足于对农民进行农奴制式的资本主

义剥削，而是把本该用于扩大农业生产经营的资金转移到了盈利性更高的其他经济部门。比如在东普鲁

士，“酿酒业提供了另一个发展方向。过去在只能生产马铃薯和土容克而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其他东西的

土地上，酿酒业居然能够经受得住世界的竞争。从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好处的普鲁士，竟

能达到全世界中心烧酒厂的地步。1827 年，普鲁士容克们的烧酒工业产量为 12500 万夸脱，总值为 1500

万塔勒。马铃薯酒精之于普鲁士，一如铁和棉织品之于英国，这种酒精在世界市场上是代表普鲁士的商

品。可见，酿酒业是以现代普鲁士的真正物质基础的姿态出现的。没有酿酒业，普鲁士的容克们就会灭

亡；他们的一部分领地就会被土地大王所收买，成为俄国式的少数贵族，另一部分就会被分散，成为独

立的农民等级的基础。……简单说来，普鲁士能够逐渐消化 1815 年所吞并的易北河西岸的领土，在 1848

年镇压柏林革命，在 1849 年尽管爆发了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起义而仍然领导着德国反动派，在 1866

年对奥地利作战，在 1871 年使整个小德意志听从最落后、最保守、最愚昧、而且还处于半封建状态的

那一部分德国的领导，普鲁士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应当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酿酒业。”[21](p45-53)。

这说明，“普鲁士式道路”最大的特点是城市工业资本与农业大地产的密切结合，进而为加速工业化和

城市化进程、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创造了物质条件。就整个德国而言，1870 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已占到

世界 13.2％，仅次于英国（占 32％）和美国（占 23％），超过法国（占 13％），一跃而居世界第三位。

这样到了 19 世纪末，德国统治当局为保证农业和国防的需要于 1890 年制定了《租佃农场法》。该法律

规定：容克地主原来拥有的大地产可以分割转让，改由农民从事中小规模经营，鼓励和吸收来自邻近的

沙俄和波兰等地的大量移民到易北河以东地区从事“东方殖民开发”。在这一时期，容克贵族把原来占

有的土地以转让或出租方式纷纷脱手，100 公顷以上和不到 5 公顷的农场数量逐步减少，5至 20 公顷的

自营农场数量不断增加，出现了“两头缩减、中间增大”的中农标准化倾向，致使地主大地产在资本主

义大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减弱。只是由于容克地主的大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是结合一起的，这种大

规模的农业资本解体过程显得比较缓慢。到 1895 年，德国拥有 50 公顷以上的大农业经济仍占土地总面

积的 1/3[22](p72)。1882～1907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国农村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由 53%下降到 40%左右，

但在全部农户中仍有 76.5%的家庭占有土地在 5公顷以下，如果加上占地 5～10 公顷的中农，那么这一

比例更高达 86%，他们所占有的耕地还不到全国的一半。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纳粹德国大肆

鼓吹“无代价地没收和重新分配容克地主的土地以供移殖自由农民之用”，并要求“无偿废除地租、制



止一切土地投机活动”等欺骗中下层农民的口号，1933 年 9 月颁布的《世袭农场法》还试图在易北河

以东地区发展小型自营农场，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全国 250 万个最小农户所占有的土地

比为数只有千分之一的容克地主大庄园还要少，他们的负债总额已经达到 130 亿马克。这说明，“封建

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债务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

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

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一句话，农民的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

簿中了。”[23](p681-683) 但也正因为如此，“把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

对于我们仅仅是时间问题，而且甚至是一个很短时间的问题。而当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跟我们站

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德国立刻就会改变风向。”[4](p504) 

历史的发展是残酷无情的。为了纠正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普鲁士式道路”所形成的历史差错和沉

重代价，促使其最终取得独立地位的还是革命而不是改良。因为，“资本主义性质日益发展的农业大生

产占据大片土地，租佃制和抵押制的发展，农业的工业化——这就是为农业生产社会化准备基础的各种

要素，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同工业生产的社会化一样，必然是无产阶级统治的结果，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

将在更高级的统一中融合起来。我们已经看到了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如何掌握农业，以及现代农业大生

产在资本主义大庄园如何达到自己的顶点。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把农业从私有制、军国主义等的重

压下解放出来，使农业得到充分的有知识等等的劳动力，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创造条件。”[22](p72-73) 

1945 年纳粹德国战败投降后，由前苏联红军管制下的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率先开展了民主土地改革，

全部没收了纳粹战犯和容克地主的大地产，并把超过 100 公顷（即 250 英亩）以上的私人农庄土地收归

国有，100 公顷以下的土地所有权仍保持不变，实行家庭经营方式。据统计，苏共占领区先后取缔了 11500

个容克地主大农庄，总计没收土地 300 万公顷。这些土地 1/3 交由公用事业机关使用（后来在这些土

地上办起了 500 多个“人民农庄”），其余的土地按每人 5～8.5 公顷的标准无偿分配给 21 万名农业工人

和来自东方无地或少地的移民使用。从 1952 年春季开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农业合作

化运动，把 60 万个家庭私有农场改造成了大型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LPG）。这样到了 1960 年代初，

东德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拥有土地面积已占到全国的 92.5％，标志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

完成。至此，容克地主这个曾经严重阻碍德国社会经济发展并成为军国主义赖以生存基础的社会力量终

归被历史所埋葬了。 

德国易北河以西地区，是美、英、法三国占领区。1946 年 9 月，美国占领当局最先颁布了《关于

向居民提供土地和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翌年，英、法占领当局也相继发出了《关于分配大土地所有

主的土地的指示》，德国西部地区的土地改革也全面展开。但是，这个地区土改效果并没有取得实质性

进展，多数容克地主的大地产基本未受触动。1949 年 5 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时，约占全国农户总



数 55%的下层农民仅得到 10.9%的耕地，而占 0.7%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主却拥有全部土地的 29.7%。当时，

西德共有 165 万个农户，其中 68.9%的极小农户占地在 0.5 公顷以下，有将近一半的小农户占地在 10

公顷以下，有 1/3 的中等农户占地在 10～30 公顷之间，只有 5%左右的大农户占地在 50 公顷以上。与

东德相比，西德农业的基础是以中小家庭农场经营方式为主。为了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加速推进土

地和资本的集中，联邦德国于 1955 年 9 月颁布了《农业法》。该法律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出租，鼓励

已经在非农部门就业的农村人口出卖和转让土地，促使原本规模很小、没有生命力的小农户转变成为拥

有 10～20 公顷或规模更大的有竞争力的核心农户。从 1950 年代中期开始到 1980 年代初期，联邦政府

继续实施《土地整治法》，进一步调整零星小块土地使之连片成方，加速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

的发展。据统计，西德约有 700 万公顷土地进行了调整和合并，经营规模在 30 公顷以上的大中农场数

量增加了 41.9 万个，经营规模在 1～30 公顷的小型农场数量减少了 8.2 万个，每个家庭农场平均经营

规模由 8 .06 公顷扩大到 14 公顷。为此至少花费了 100 亿马克，其中联邦政府投资 60 亿马克，各州

地方政府投资 40 亿马克[24]。从 1950 年到 1987 年，西德农用拖拉机数量由 14 万台增加到 147 万台，

平均每 4.9 公顷耕地拥有 1 台大型农业机械，平均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达到 420.7 公斤，为世界平均

水平的 4.4 倍，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西德

农业就业人数由 1950 年的 502 万人减少到 1989 年的 103.9 万人，所占全部经济就业人口的比例已由

24.6％下降到 3.74％。为使农业部门与其他部门保持相对平衡和稳定的收入，德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

府对农业补贴的项目包括：小型农场合并补助、低收入农业企业平衡补贴、农民养老、医疗社会保障和

意外事故保险、休闲地环保补偿、农业合作组织启动资金等。这样到了 1980 年代末，西德农民人均纯

收入已达到 3 万马克，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 75%，开始进入一个以就业、教育、医疗、政府高额补贴

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 

1990 年 10 月，东西德国分裂长达 45 年之久后重新实现了统一。德国政府在欧盟农业体制和农业

政策的总体框架下，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对原民主德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经营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进行了全方位的转型改革。但是，由于东德民主农民党极力主张“不能改变社会主义民主土地改

革的成果，更不容许农民再一次落入容克地主手中”，因而德东地区并没有像西德那样完全实行一家一

户的小规模经营，而是对已经具有先进生产力水平和经营规模的大型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予以充分的

保留。其主要做法是：把在原民主德国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时带进去的私有土地，面积不超过 100 公顷

的按“二战”以前的地契面积退还给原主所有，而对面积超过 100 公顷的土地，其超过部分不再归还给

原主，而由德国政府给予原土地所有者少量的补偿转为国有土地。据统计，原民主德国拥有 130 万公顷

集体耕地和 77 万公顷国有林地，经过改革后 90%转为个体或私营农业企业经营，10%转为农业股份公司

经营。德国政府为此每年要为德东地区提供 60 亿欧元的财政补贴和金融贷款，主要用于农场主维修农



田、种草种树、避免土地荒芜、购买牲畜、建设棚圈、改造危房、社区修路、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失业

者自办小企业、搞园林园艺和瓜菜经营投资资助和老年职工退休补贴等。经过最近十几年的努力，东西

德国基本形成了统一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2006 年，德国农业产值达到 400 亿欧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 1.1%, 其中农作物产值占 46.8%, 畜牧业产值占 53.2%。目前，德国农场

总数为 35.3 万个，平均经营规模为 32 公顷。这其中有 55%是兼职农场，平均经营规模为 13.7 公顷，

全职农场平均经营规模为 55 公顷。大型农场占西部农业土地总量的 50%, 占东部农业土地总量的 

67%，经营规模超过 1000 公顷的大型农场占农场总数的 0.7%, 但其拥有耕地面积却占到全国的 15.8%。

全国从事农业人员仅为 124 万人,占经济就业人口的比例为 2.8%, 这其中约有 32 万人是“全职农民”。 

2007 年，德国农场经济总收入达到 200 亿马克，年均增长率为 13.8%，平均每个家庭农场纯收入已达

到 41125 欧元，在欧美发达国家中属于上等水平[25]。总的来看，经过“二战”结束后半个多世纪的时

代大变革，德国农业彻底走出了“普鲁士式道路”的历史阴影，不仅实现了社会主义农业与资本主义农

业的互相融合，而且实现了小农制与现代大农业的有效衔接，目前正朝着资本化、企业化、规模化、集

约化、社会化、信息化、生态化的现代资本主义大农业方向发展。 

三、几点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与启示。（1）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普鲁士范式”，实质是

一种资本主义和农奴制度的“奇怪混合物”。这样就“造成了并在维护着官僚和军官的道地普鲁士性质；

他们的傲慢、狭隘和骄横，使得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尽管显而易见，此刻它之作为惟一可能实

现的民族统一形式是无可避免的——在国内如此被人憎恨，而在国外虽有其光辉的胜利，但却如此不受

尊敬。”[4](p504)（2）这种改良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充分暴露出容克地主——资产阶级自上而下地

实行改革的不彻底性和保守性。这样就使得普鲁士乃至以后实现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

避免地打上封建主义的烙印和军国主义的色彩。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只有彻底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势力，

才能推动农业资本主义化，进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列宁指出：“俄国革命只有作为

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土地国

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惟一方式，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

度。……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不采取这

样的步骤，就不能消除战争的灾祸。”[9](p392-396)恩格斯也指出：“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应

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所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4](p503)即使“在万不得已时我们也能像资本家所

做的那样收买这些人来为自己服务。比方说，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大庄园，可以在必要的技术指导下

毫不费力地租给目前的短工或雇农集体耕种。”[26](p694)（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德国实现统一

前夕的 1990 年，原民主德国 4700 个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所拥有的耕地面积已占到了全部农



用地的 96%以上，私有土地面积仅占 2.5%，土地公有化程度相当高了。但是在对德东地区进行以“土地

归还原主”为核心内容的土地私有化和经营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德国政府对于原德东地区大型国营农场

和集体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改造，并没有像德西地区那样完全要求实行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形

式，而是继续保持其在土地经营规模、机械化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高等方面的优势，这样就使大马力、

全程化、自动化作业的大型农机具非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不断增加。因此，德东地区的农场经营土地规

模一般可达 3～4 千公顷，即使小规模的家庭农场也拥有 40～50 公顷土地，而且随着土地等生产要素加

速流动和市场竞争加剧，大农场兼并小农场的进程逐步加快。目前，德东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仅剩

下 13 万人，比原民主德国时期的 80 万人农业劳动者，减少了 67 万人，这样就使德东地区的农业在土

地经营规模、农场经济效益、市场竞争力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德西地区中小型家庭农场的水平[27]。

这种做法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小农经济改造和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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